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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进一步强化渡运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提醒函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局、区交通运输局：

为切实推进《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湛江海事局关于联合印发湛江市渡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落地见效，确保我区渡运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有序衔接市级要求、高效推进，现结合我区实际及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行动，提醒如下：

一、加强安全监督检查，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加强渡口渡船安全监督检查是预防事故的关键环节，各镇（街）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及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工作，强化辖区渡口渡船设施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各部门要做好区管渡口设施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问题，立行立改，未能立行立改的，强化整改措施限期整改，严禁达不到安全条件的渡口渡船开展渡运。

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渡运安全秩序

各镇（街）及有关部门要依职责查处非客渡船载客渡运违法违规问题，严厉打击渔港码头、货运码头、临时装卸点等开展渡客行为，全面清理非法设立的黑渡口，通过严格执法，维护渡运安全秩序。

三、健全安全管理机制，强化源头隐患防控

各镇（街）、各部门要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渡运安全管理机制，督促渡口渡船经营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或应急措施，加强渡口渡船的维护保养和安全隐患自查，压实渡口管理责任，并在客流量大的重点渡口、重点时段加强现场监管，维持渡运秩序。

请各镇（街）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职责，以严谨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全力推进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行动在渡运领域的落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渡运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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